
国务院关于严禁在招收、调配职工工作中搞不正之风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315.htm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

日） 十年内乱，“四人帮”败坏了党风、政纪，在招收、调

配职工工作中的不正之风相当普遍。粉碎“四人帮”以后，

由于党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党

中央领导下，加强了对干部的教育和纪律检查工作，国务院

也一再强调加强政纪、法纪，反对不正之风，各级政府都在

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因此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这股歪风

至今尚未刹住。例如，一些领导干部依仗权势安插子女、亲

友；一些干部利用职权弄虚作假， 违法把农村的子女、 亲友

弄进城里安排工作；一些干部损害国家利益，通过“走后门

”将自已的子女、亲友调到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单位或工作

岗位；一些干部在招收、调配职工的工作中贪污受贿、徇私

舞弊。这些情况在许多地方仍然相当严重。 招收、调配职工

工作中的不正之风，是当前党风不正、政纪不张的主要表现

之一。人民群众对此极为不满。不坚决刹住这股歪风，不仅

会破坏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挫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

极性， 而且会直接妨害国民经济调整、 改革、整顿、提高方

针的贯彻，妨害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各级政府和

各有关部门，必须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严重注意这个问题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务必在

今年内取得显著成效，将这股歪风基本上刹往。为此，特作

如下通知：一、加强对干部的教育，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

各级政府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要组织广大干部反复学习



《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

指示精神，不断提高觉悟，使大家真正认识不正之风的危害

，真正认识能否搞好党风、政纪是关系四化建设成败，关系

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要教育干部树立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绝不利用职

权谋取私利。要教育干部认真执行《准则》和遵纪守法。 要

大张旗鼓地表扬遵纪守法、 敢于同不正之风斗争的好人好事

。总之，要通过正面教育，表扬先进和严肃处理违法乱纪案

件，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党、对国家

、对人民的责任感，克已奉公，以身作则，模范地遵守和执

行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令，敢抓敢管，坚决同招收、调

配职工以及其他方面的不正之风作斗争。二、明确职责，加

强对招收、调配职工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正确地贯彻

执行包括招收、调配职工在内的各项劳动政策，监督检查政

策的执行情况，纠正在招收、调配职工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是各级劳动、人事部门的重要职责。各级劳动、人事部门，

应当振奋革命精神，克服涣散软弱状态和无所作为的思想，

勇敢地承担起责任。首先，各级劳动、人事部门干部一定要

执法守法，廉洁奉公，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更不准收受

贿赂徇私舞弊；一定要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论不正之风

来自何方，都要坚决抵制。其次，各级劳动、人事部门，要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对招收、调配职工工作中的违

法乱纪问题，认真进行检查、处理，不能畏难而退，听之任

之；遇有处理不了的问题，要及时向领导部门反映，否则，

就是失职。今后，在这方面发生严重违法乱纪问题，长期得

不到检查处理又不向上反映的，要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劳动



、人事部门以至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责任。三、严格执行

政策，完善各种制度。中共中央、 国务院有关招收、 调配职

工的各项政策、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全民所有制和区、县

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从社会上招收职工，必须根据国家和省

、市、自治区下达的劳动计划，任何单位不得超计划，擅自

增加职工。招收职工的来源和对象，必须按当地劳动、人事

部门规定的范围，并且在当地劳动、人事部门的统筹安排下

，实行公开招收，自愿报名，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

取的办法。所有新从社会上招收录用的职工，都要在本单位

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的审查和监督。一般不能从农村招收职

工（ 包括临时工、合同工等 ），非从农村招收不可的，必须

报经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批准权限不能下放。招

收退休、退职工人的子女，必须严格按照国发［１９７８］

１０４号和［１９８１］１６４号文件的精神执行，不得扩

大招收范围，不得降低招工条件，特别是从农村招收退休、

退职工人的子女，必须严格审查，防止弄虚作假，冒名顶替

。各单位要严格用人制度。人员的招收、调动，必须从生产

、工作需要出发，一切要通过组织，由有关的主管人员集体

讨论决定。政府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劳动、人事部门的领

导干部，不准个人批条子，不能个人说了算。集体所有制单

位职工，一般不得转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个别需要到全民所

有制单位工作的，应当有增人指标，并要事前报经地、市以

上劳动、人事部门批准，不得再将审批权下放。为了更好地

防止和克服招收、 调配职工中的不正之风， 各地区和各部门

可以根据中央、国务院有关规定的精神，制定必要的制度，

不断完善招收、调配职工的办法。四、严肃处理违法乱纪的



案件，维护政策、法令的严肃性。 发现招收、调配职工工作

中的违法乱纪问题，要认真查清，严肃处理。特别是涉及某

些领导干部的重大典型案件，各级政府一定要组织力量，在

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认真检查处理，发现一件，查处

一件，决不放松、姑息。当前，检查处理的重点，主要是某

些领导干部和劳动、人事部门干部利用职权，弄虚作假，非

法把农村的子女、亲友弄进城镇安排工作，以及在招收、调

配职工工作中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问题。 处理这类案件，

一般应贯彻以下原则：《准则》公布以前的从宽，但情节严

重、群众意见大的，也必须严肃处理；《准则》公布以后的

从严，特别是对《准则》公布前后连续违法乱纪、搞不正之

风的，一定要严加惩处。对于违法乱纪的人员，不论是什么

人，都应视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处理，直至给予纪律处分

，或依法制裁；越是领导干部或劳动、人事干部执法犯法的

，越要加重处理。凡属违法乱纪、搞不正之风招收和调进的

人员，一经发现即应退回。特别是非法从农村招收的人员，

一律要退回农村去，绝对不能使违法乱纪者占到便宜。 在处

理违法乱纪和不正之风的案件中， 要特别注意保护揭发、检

举的同志，绝不允许打击报复，一旦发现有打击报复者，必

须迅速从严处理，伸张正气。五、切实加强领导，领导干部

要亲自动手，层层抓紧。纠正招收、调配职工工作中的不正

之风，是端正党风、政纪，改变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处理起来常常遇到种种阻力。因此

，各级政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

的具体领导。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要一级抓一级，抓住

不放，抓出成效来。要支持各级劳动、人事部门的工作，为



他们撑腰，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

门接此通知后，应当结合自已的实际情况，研究提出具体贯

彻的措施。并且于最近期间，对本地区、本部门这方面的情

况，进行一次检查，于六月底前将贯彻执行这一通知和检查

的情况向国务院写一专题报告。在“六五”期间，每年都要

对招收、调配职工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普遍检查，并将

结果报告国务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